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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C.348(78) 

2022 年主管機關針對船舶燃油消耗數據和營運碳強度指標之

驗證準則 – 內容摘要 

◆ 目的 

    為因應碳強度指標(CII)納入 MAPROL 附錄 VI 為強制性法規，此為國際海事組織(IMO)針對主管機關驗證

船舶燃油消耗數據及營運碳強度指標所制定的準則，旨在幫助主管機關制定自己的驗證計畫。IMO 亦提請各會

員國納入國家法令時，應充分考量此準則，也同步向船長、海員、船東、船舶營運者或其他相關利益方告知此

準則的內容及處理方式。 

    MEPC.348(78)決議案已取代 MEPC.292(71)決議案 

◆ 內容摘要 

一、 準則共分六個部分，分別為介紹、定義、責任、報告數據的驗證、年度 CII 達成值的驗證及 CII 評級的確

定、簽發符合聲明書。 

二、 根據 MARPOL 附錄 VI 規定的船舶燃油消耗和營運碳強度等級數據收集系統，主管機關可授權認可組織

從船舶接收數據，驗證數據是否符合要求，驗證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與年度營運 CII 要求值，確定營運碳

強度指標的評級，簽發符合聲明書，並將數據提交給 IMO。 

三、 為便於船舶燃油消耗數據及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的驗證，主管機關應說明船舶應連同其年度數據報告提

交哪些附屬文件，提交格式可參考附件 1 燃油交付單(BDN)統計表及附件 2 燃油消耗匯集數據統計表之

範本。如果自發性的應用了一項或多項試驗 CII 指標(例如 EEPI、cbDIST、clDIST 或 EEOI)，則應參考附

件 2-1 的範本中記錄相關匯集數據。 

四、 主管機關可要求其管轄下的船舶提交船舶年度燃油消耗量、航行距離和航行時數等審查所需的文件。主

管機關可使用這些文件來驗證船舶是否遵循其數據收集計畫中規定的方法，以確認報告數據和計算值的

一致性、完整性、可靠性和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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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管機關應使用全年度的數據驗證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如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取得全年度數據資料，例如

新船在 1 月 1 日之後才交船，則應驗證交船後到該年度年底的數據並確認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 

六、 對於具有多條載重線證書或載重線證書包含多條載重線的船舶，應使用最高載重值計算和驗證年度營運

CII 要求值及達成值。 

七、 對於在年度內永久改變載重噸(DWT)或總噸(GT)的船舶，在 SEEMP 或矯正計畫中可視為提高船舶營運

碳強度能效而採取的措施。但應注意下列規定: 

1、 應使用改裝前的原始載重噸或總噸計算和驗證年度營運 CII 的要求值；但是，用於評估年度 CII 達成

值應使用改裝後新的載重噸或總噸計算和驗證；和 

2、 對於進行改裝的年度，應根據改裝前後行駛距離加權的平均載重噸或總噸計算和驗證整個年度所達

到的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 

八、 如果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剛好落在一個等級界線上，則該船應被評定為兩個等級中較好的一個。 

九、 如果船舶更換旗國或是公司時，前一個主管機關無需驗證到轉移前之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也無需確定船

舶年度 CII 的評分等級。轉移後的主管機關應使用整個日曆年度的數據驗證年度營運 CII 的達成值。在這

種情況下，在轉移前年度運行 CII 達成值計算所需的統計數據，應該已經由前一個主管機關驗證，可以直

接給被轉移後的主管機關使用而無需進一步驗證，格式樣本可參考附件 3 和附件 3–1。 

十、 主管機關或其授權認可組織在收到船舶燃油消耗數據及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並完成驗證後，符合聲明書

應由主管機關簽發。但在船舶年度營運 CII 達成值評級不佳而需製定矯正計畫；或是主管機關在報告的數

據或年度營運 CII 的達成值及要求值的計算中發現任何重大差異，未及時澄清或更正時；不應先行簽發符

合聲明書。 

 

 

 

 

 



 
            

 
3 

十一、 附件 1 - 燃油交付單統計表樣本 

 

十二、 附件 2 - 燃油消耗匯集數據統計表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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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附件 2-1 - 在自發性的基礎上計算試驗碳強度指標相關匯集數據範本 

 

十四、 附件 3 - 依據 MARPOL 附錄 VI 第 27.4、27.5 或 27.6 條規定的旗國/公司轉換前的匯集數據樣本 

 

十五、 附件 3-1 - 依據 MARPOL 附錄 VI 第 27.4、27.5 或 27.6 條規定的旗國/公司轉換前用於自發性的 

   計算 CII 試驗指標的匯集數據樣本 

 

 


